



车辆加油服务需求




1.项目基本情况
采购人应对采购内容进行详尽描述，在项目基本情况中明确车辆 数量、油品种类等内容，以便于供应商了解采购需要。
	服务内容
	车辆数量
	油品种类
	年度预估用油量

	车辆加油服务
	【7辆 】
	汽油：92#
柴油：0#

	柴油约24000升 
汽油约7100升


2.商务要求
2.1服务范围：正阳县人民医院现有120车7辆，其中5辆使用柴油，2辆使用汽油。
2.2服务期限：1年。
2.3付款方式：按月支付。

3.服务要求
服务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地方公务用车相关管理规定，包括但不限于：《车用汽油》(GB17930)、《车用乙醇汽油》(GB18351)、《车用柴油》(GB19147)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 加油站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20952)、《 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AQ3010)  等 。




	序号
	内容名称
	质量标准

	







1
	







基本服务
	1、供应商提供加油服务的油品种类齐全，应具有合格的成品油供应渠道，应具备油品存储能力、稳定的油品供应能力、24小时车辆加油服务能力。
2、供应商对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提供加油绿色通道服务。
3、供应商应保证供油质量和计量。在服务期限内无论因何种原因(包括油源紧张、价格调整等因素)都不能降低参与本项目承诺的服务和质量标准。
4、供应商为本项目提供的所有服务符合现行的强制性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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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质量
	供应商提供的油品必须符合《车用汽油》(GB17930)、《车用乙醇汽油》(GB18351)、《车用柴油》(GB19147)国家标准和相关地方标准，如有变化以最新的国家和地方质量标准为准。国家或当地政策要求进行油品升级更新时，供应商应同步更新油品，不得滞后。供应商不得掺杂使假，不得销售不合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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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站点
	1、供应商加油站设施设备设置符合《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相关要求。
2、供应商危化品仓库、废弃物处理间等产生污染物的场所应独立设置。
3、供应商加油站加油过程中油气排放符合《加油站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952)。
4、加油设备无跑冒滴漏。
5、加油站环境卫生，照明、水冲、盥洗、通风设备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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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计量
	1、供应商燃油加油机等计量器具应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1号)相关规定，并定期对计量器具进行检定。
2、供应商应确保加油站油品供应数量符合计量标准，应当保证计量器具和成品油零售量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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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
	1、供应商加油站站内作业符合《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AQ3010)相关要求。
2、供应商加油站应认真落实防火安全责任制，确保加油车辆的安全。
3、供应商加油站应设有安全措施，确保加油相关活动的安全。
4、供应商应建立适用的油品经营管理制度、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应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标准及其他要求的管理制度，明确责任人，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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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管理
	1、供应商加油站须具有摄像头全程监控和监控录像，至少包含加油机和支付位置，可存储不少于90天的监控记录，供采购人调取核查。
2、供应商应按采购人要求记录车辆加油相关数据，并定期提供加油消费明细。
3、供应商加油站工作人员应按采购人车辆管理要求对加油车辆信息进行核实。
4、供应商应对为本项目提供加油服务的加油站进行监督管理。
5、加油站须合理制定加油工作引导流程，提高车辆加油流转速度，减少站内机动车等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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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人员
	1、供应商加油站工作人员应经过培训后为采购人提供加油服务。学习石油商品知识和用油机具知识，掌握业务操作要领，熟悉加油站管理制度，严格执行相关操作规范进行业务操作。
2、供应商加油站工作人员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具有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
3、加油站应配备专(兼)职计量人员，负责加油站的计量管理工作。加油站的计量人员应当接受相应的计量业务知识培训。
4、供应商应指定专人或服务团队对本项目加油服务进行统一管理，负责车辆加油咨询、信息沟通、工作协调等与本项目相关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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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执行
	1、服务期内，应按供应商承诺的优惠折扣进行结算。如油品挂牌零售价变化，应按调整后零售价单升折扣率进行结算。
2、供应商如开展油品促销优惠活动，本项目采购人无条件享受。


4.报价要求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采用当日挂牌零售价单升折扣率进行报价。如油品挂牌零售价变化，应按调整后零售价单升折扣率进行结算。
5.供应商资格条件

	序号
	资格条件
	必备或 可选

	一
	基本资格要求
	

	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必备

	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必备

	3
	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必备

	4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符合相关规定的油品
	必备

	5
	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
	必备

	6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必备

	7
	不存在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供应商参与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的行为
	必备

	8
	不属于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
	必备

	9
	在行贿犯罪信息查询期限内，供应商及其现任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没有行贿犯罪记录
	必备

	
10
	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必备

	二
	特定资格要求
	

	1
	供应商或所属加油站具有有效期内的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范围：汽油、柴油)
	必备



